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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致全市企业的一封公开信的通知

各分局：
为进一步强化广大企业环境守法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自觉守法的良好局面，我局拟定了《致全市企业的一封公开信》，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分局及时将公开信送至辖区内各企业，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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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致全市企业的一封公开信

全市各企业：
首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向你们为宿州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敬意!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为切实帮助企业履行好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和环保社会责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局对企业在日常生产发展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重点进行梳理，现以公开信的形式告知各企业，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严格落实环评和排污许可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要求，建设项目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的规定履行环评手续，未依法取得环评审批手续的不得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规定，申请排污许可证，严格做到按证排污，建立完整规范真实的环境管理台账，自觉开展自行监测，按时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二是加强在线监测设施运行管理。重点排污单位要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申领及核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要求，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做到“应装尽装、应联尽联”。同时要强化自动监控设施日常巡查和维护，确保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严禁损毁或者擅自拆除移动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确保自动监控设施上传数据有效率和准确度，杜绝出现篡改、伪造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等弄虚造假的违法行为。
三是不断提升企业固体废物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力度，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要求，夯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固体废物的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制度，规范建设各类固体废物储存场所，加强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等全过程的污染防控，确保危险废物申报台账、转移记录完整真实。
四是鼓励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企业要切实做好各项环保工作，对标先进治理技术，强化污染物源头、过程和末端的全过程管控，主动减排。重点加强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的物料储存、转移和输送、废气收集和无组织排放收集处理，提高收集及处置效率，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鼓励企业自行开展环境问题自查自纠并及时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备，按照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指导意见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对企业自查自纠的已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备并在规定时限内（三个月以内）完成整改的环境问题可暂时免于处罚。
五是优化执法监管方式。我局将继续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对于环保制度台账完善、环境管理规范、污染防治设施完备且能够正常运行达标排放的企业，可申报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对清单内企业实行差异化监管，推行非现场执法方式，实现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对违法者利剑高悬。
生态环境保护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不仅是履行环保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提升自身生产经营水平、实现自身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希望全市各企业积极彰显新时代风采，认真履行治污主体责任，扎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全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提供全面优质服务，与大家携手谱写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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